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周口市松花江路、平安路跨幸福河桥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暨拟审批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对周口市松花江路、平安路跨幸福河桥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受理暨拟审批意见。为保证受理拟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4年5月29日－2023年6月4日。
    电话：0394-8278830
    传真：0394-8278830
    通讯地址：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北厅周口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受理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周口市松花江路、平安路跨幸福河桥工程项目
	松花江路桥位于松花江路跨幸福河处，西侧紧邻规划泰山路，东侧紧邻武盛大道；平安路桥位于平安路跨幸福河处，西侧紧邻规划泰山路，东侧紧邻武盛大道。
	周口市水利局
	河南清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实施范围为桥梁两侧搭板范围之内的桥梁部分和松花江路桥引道工程部分，平安路桥引道工程不计入该项目，由所在道路项目实施。松花江路桥的实施桩号范围为:K0+476.260~K0+549.140，平安路桥的实施桩号范围为K0+446.360~K0+519.240。松花江路引道实施范围为:K0+437.000~K0+476.260和K0+549.140~K0+614.467。
	一、营运期对植物资源的影响及对策、措施
项目修建营运后,将使局部区域的空气污染物因子浓度有所增加，但项目区域的空气质量均能达到相应的标准；项目建成后，随着道路绿化逐渐发挥作用，对评价区植被生物量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

二、营运期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及对策、措施
桥梁跨度大，桥墩对过水断面压缩有限，产生的雍水小，桥址上下游水流环境基本无改变，故桥梁结构物本身对水生态环境不构成直接影响。营运期如发生危险物品运输风险事故，导致事故车辆翻倒入河或危险品进入水体，将在短时间内导致局部水体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受污染水域内水生生物大量死亡；评价建议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将风险事故的影响降至最低。

三、景观生态环境影响及对策、措施
该项目建成后道路路线构筑物将改变沿线传统的视觉环境，路堤阻挡沿线居民的视野，阻断景观廊道或遮挡城市空间轮廓线等；评价建议，通过分上、中、下三个层次选取常用植物进行绿化，绿化设计通过颜色、高度、植物种类的合理搭配、差异化布置，从而构错落有致，多彩多样，层次清晰的绿色空间。同时，还能降低噪音，减少噪音污染，提升城市的环境卫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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